
【摘要】从现行的增值税政策来看，农产品出口和内销的税负不同，获利程度也不一样。这是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中的不

足，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予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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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税农产品内销与出口的增值税税负差异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不仅为工业提供原料，而且依

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对外大量出口。但由于我国农业的社会

化程度较低，以农户生产为主要模式，农产品收购企业在农产

品的出口和内销中就扮演了重要角色。从现行的增值税政策

来看，免税农产品出口和内销的税收负担不同，获利程度也不

一样，具体分析如下。

一、案例介绍

案例 1：甲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从事农产品的收购

和销售。假设本月收购免税农产品 10 000元，以内销的不含

税价格出口和内销。

1. 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8 700元。

（1）内销。税法规定：内销时可根据购进免税农产品的全

部金额和 13%的抵扣率计算进项税额予以抵扣，下同。

购进免税农产品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为 10 000伊13%=

1 300元，购进免税农产品的成本为 10 000-1300=8 700元，

不含税的销售收入为 8 700 元，销售农产品的销项税额为

8 700伊13%=1 131元。应纳增值税税额为 1 131-1 300=-169

元，销售利润为 8 700-8 700=0元。

（2）出口。税法规定：免税农产品出口时，免税且不予退

税，且不得计算抵扣进项税额，下同。

出口农产品成本为 10 000 元，出口销售收入为 8 700

元，利润为 8 700-10 000=-1 300元。

2. 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8 849.56元。

（1）内销。购进免税农产品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为 10 000伊

13%=1 300元，购进免税农产品的成本为 10 000-1300=8 700

元，不含税的销售收入为 8 849.56元，销售农产品的销项税

额为 8 849.56伊13%=1 150.44元。应纳增值税税额为 1 150.4-

1 300=-149.56元，销售利润为 8 849.56-8 700=149.56元。

（2）出口。出口免税且不予退税，不得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出口农产品成本为 10 000元，出口销售收入为 8 849.56元，

利润为 8 849.56-10 000=-1 150.44元。

3. 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10 000元。

（1）内销。购进免税农产品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为10 000伊

13%=1 300元，购进免税农产品的成本为 10 000-1300=8 700

元，不含税的销售收入为 10 000元，销售农产品的销项税额

为 10 000伊13%=1 300元。应纳增值税税额为 1 300-1 300=0

元，销售利润为 10 000-8 700=1 300元。

（2）出口。出口免税且不予退税，不得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出口免税农产品成本为 10 000元，出口销售收入为 10 000

元，利润为 10 000-10 000=0元。

案例 2：甲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从事农产品的收

购。假设本月收购免税农产品 10 000元，以内销的含税价格

出口和内销。

1. 含税价格为 9 831元。

（1）内销。购进免税农产品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为 10 000伊

13%=1 300元，购进免税农产品的成本为 10 000-1 300=8 700

元，不含税的销售收入为 8 700元，销售农产品的销项税额为

8 700伊13%=1 131元。应纳增值税税额为 1 131-1 300=-169

元，销售利润为 8 700-8 700=0元。

（2）出口。出口免税且不予退税，不得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出口免税农产品成本为 10 000元，出口销售收入为 9 831

元，利润为 9 831-10 000=-169元。

2. 含税价格为 10 000元。

（1）内销。购进免税农产品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为 10 000伊

13%=1 300元，购进免税农产品的成本为 10 000-1300=8 700

元，销售农产品的销项税额为 10 000衣（1+13%）伊13%=

1 150.44元，不含税的销售收入为 10 000衣（1+13%）=8 849.56

元。应纳增值税税额为 1 150.44-1 300=-149.56元，销售利润

为 8 849.56-8 700=149.56元。

（2）出口。出口免税且不予退税，不得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出口免税农产品成本为 10 000元，出口销售收入为 10 000

元，利润计算为 10 000-10 000=0元。

3. 含税价格 11 300元。

（1）内销。购进免税农产品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为 10 000伊

13%=1 300元，购进免税农产品的成本为 10 000-1300=8 700

元，销售农产品的销项税额为 11 300衣（1+13%）伊13%=1 300

元，不含税的销售收入为 11 300衣（1+13%）=10 000元。应纳

增值税税额为 1 300-1 300=0元，销售利润为 11 300-1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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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00元。

（2）出口。出口免税且不予退税，不得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出口免税农产品成本为 10 000元，出口销售收入为 11 300

元，利润计算为 11 300-10 000=1 300元。

4. 含税价格为 11 400元。

（1）内销。购进免税农产品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为 10 000伊

13%=1 300元，购进免税农产品的成本为 10 000-1300=8 700

元，销售农产品的销项税额为 11 400衣（1+13%）伊13%=

1 311.50元，不含税的销售收入为 11 400衣（1+13%）=10 088.50

元。应纳增值税税额为 1 311.50-1 300=11.50元，销售利润为

10 088.50-8 700=1 388.50元。

（2）出口。出口免税且不予退税，不得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出口免税农产品成本为 10 000元，出口销售收入为 11 400

元，利润计算为 11 400-10 000=1 400元。

二、原因分析

第一，在假设总能以内销的不含税价格出口时，出口的

利润总是比内销的利润少 1 300元，如案例 1中的-1 300-

0=-1 300；-1 150.44-149.56=-1 300；0-1 300=-1 300。原因

在于此时双方销售收入相同，而成本总是不同：内销的成本

为 8 700元，出口的成本为 10 000元，正好相差 1 300元。所

以无论以何种价格水平出口，出口利润总是低于内销。至于成

本间差异的原因，很明显是由于能否计算抵扣进项税额造成

的———出口农产品不予退税，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第二，当假设总能以内销的含税价格出口时，可以看到：

在含税价格等于 9 831 元时，内销利润为零；在含税价格大

于 9 831元低于 10 000元时，内销利润为正数，而出口则亏

损；在含税价格大于 10 000元且小于 11 300元时，双方利润

都为正数，但内销利润高于出口利润；无论是否高于 10 000

元，在含税价格低于 11 300元时，出口利润总是低于内销利

润，而且越是接近 11 300元，双方的利润差距就越小；在含税

价格等于 11 300元时，双方利润相同；在含税价格大于 11 300

元时，出口的利润总是高于内销利润，而且随着价格的上升，

双方的利润差距越来越大。

笔者还观察到，在两种假设下都会出现内销的应纳税额

为负数，内销的利润为正数的情形，而此时出口的利润往往为

负数。此外，在含税价格低于 10 000元时，如果不以会计上的

销售收入和销售成本来衡量盈亏，而是以收入和付出的资金

总数来衡量，则可以发现：购进农产品时支付人民币 10 000

元，销售时收回人民币（包括税款在内）不足 10 000元，明显

亏损。据此可判断，此时的内销盈利是不实的。以含税价格

等于 10 000元的情形予以说明：进项税额为 1 300元，成本为

8 700元，销项税额为 1 150.44元，销售收入为 8 849.56元。应

纳增值税税额为-149.56元，利润为 149.56元。此时的资金收

付完全相等，应该利润为 0，应纳税额为 0，说明少计了增值税

的应纳税额而多计算了利润，两者金额相等。少计算的增值

税税额源于多计算抵扣了进项税额而少计算了成本，因此

利润增加而应纳税额减少。政策原因在于购进时的收购价格

10 000元其实也是含税价格（含进项税），却没有换算，直接乘

以 13%计算进项税额；销售时的含税价格 10 000元，却要换

算后再乘以 13%计算销项税额，同为 10 000元的含税价格何

以计算的方式不同呢？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出口亏损时内销

却是盈利的情况。

至于随着含税价格的提高，出口利润与内销利润差距越

来越小，终于在价格等于 11 300元时，把双方利润拉平，价格

超过 11 300元后，出口利润大于内销利润并且差额越来越

大。笔者认为，原因在于新增的价格部分对于出口来讲就是新

增利润，而对于内销来讲，其中的一部分还要转化为销项税额

并最终形成应纳税额上缴国库，已经不再为企业所有。

三、意见与建议

综上所述，农产品收购后出口和内销的盈利差异在税收

政策方面主要源于农产品的进项税计算扣除和出口农产品不

予退税，至于涉及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以及出口和内销管制的严格程度不同等方面的差异，限于篇

幅，不再赘述。笔者针对主要原因，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援 收购农产品的进项税计算扣除方式应予改变或调低

扣除率。改变现行以买价直接乘以扣除率的做法，买价换算为

不含税价格以后再乘以扣除率，或者按照农产品扣除率=农

产品税率衣（1+农产品税率）的公式计算调整扣除率。

2援 对收购后出口的农产品予以退税。对收购后出口的农

产品予以退税，退税额等于内销时可以计算抵扣的进项税税

额。或者规定收购的农产品如果内销，则不允许计算抵扣进项

税额。总而言之，平等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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